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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投资”）持有

公司股份 54,353,0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6%。本次股份质押后，天马投资

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11,47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1.10%，占公

司总股本的 2.63%。 

 陈庆堂先生、天马投资、陈庆昌先生、陈加成先生、柯玉彬先生作为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2,851,2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5%。本次股

份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质押股份

34,482,975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24.14%，占公司总股本的 7.91%。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天马投资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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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天马

投资 
否 11,470,00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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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庆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天马投资、陈庆昌先生、陈加成先生、柯玉彬先生累

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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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堂 86,557,557 19.85% 21,260,000 21,260,000 24.56% 4.87% 0 0 0 0 

天马投资 54,353,026 12.46% 0 11,470,000 21.10% 2.63% 11,470,000 0 19,426,551 0 

陈庆昌 1,806,375 0.41% 1,752,975 1,752,975 97.04% 0.40% 0 0 0 0 

陈加成 50,800 0.01% 0 0 0 0 0 0 0 0 

柯玉彬 83,475 0.02%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42,851,233 32.75% 23,012,975 34,482,975 24.14% 7.91% 11,470,000 0 19,426,551 0 

注：比例合计数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陈庆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

21,26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14.88%，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对应融资

余额 14,590 万元；未来一年以内（含一年，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到期的

质押股份数量累计 13,222,975 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9.26%，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对应融资余额 9,000 万元。具体以实际办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陈庆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天马投资、陈庆昌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以上质押股份所对应的融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收入、自有资金、

股票分红、投资收益、个人薪酬等收入。 

2、陈庆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天马投资、陈庆昌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

授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的情况；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

定性、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的情况。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

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保障用途。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